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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届会议 

第五委员会 

议程项目 17(d) 

任命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作出其他任命 
 
 

  任命联合国行政法庭法官 
 

  秘书长的说明 
 
 

1. 如 2004 年 7 月 6 日 A/59/104 号文件所示，大会本届会议将须任命三人，以

填补联合国行政法庭成员中出现的空缺，任期四年，自 2005 年 1 月 1 日开始。 

2. 下列人士各经其本国政府提名，以供任命或再任命： 

 斯皮里宗·弗洛盖蒂斯先生(希腊)； 

 Goh Joon Seng 先生(新加坡)； 

 朱丽叶·塞曼博·卡莱玛夫人（乌干达） 

 布里吉特·斯特恩女士(法国)。 

3. 候选人履历如下。 

斯皮里宗•弗洛盖蒂斯(希腊) 

法学博士，历史学博士。 

实用高等研究学校(第四组)毕业。 

雅典大学行政法教授。 

雅典大学公法系系主任。 

欧洲公法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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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无线电广播电台-电视管理局副局长。 

希腊高等法院、国家委员会律师。 

1950 年 7 月 22 日生于希腊莱夫卡斯。 

学历 

1979 年 实用高等研究学校(第四组，历史和哲学)毕业。 

1978 年 12 月 16 日 巴黎第二大学(潘提翁-阿萨斯)国家法学博士；论文指

导：让•里韦罗教授；论文题目“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地

方分权概念”(最优异成绩)。 

1978 年 12 月 18 日 巴黎第一大学(潘提翁-索邦)历史学博士(文学第三阶段

博士)；论文指导尼古拉•斯沃罗诺斯教授；论文题目：

“威尼斯无遗嘱继承制度与爱奥尼亚群岛家庭结构”(最

优异成绩)。 

1973-1974 年 巴黎第二大学(潘提翁-阿萨斯)公法高等研究文凭。 

1973 年 6 月 雅典大学法学院法学士(最优异成绩(9.5/10))。 

1968 年 9 月 雅典大学法学院接受入学(500 人中第 25 名)。 

1968 年 6 月 雅典第五高中毕业。 

 

研究金、奖学金、奖状 

1998 年 1 月至 9 月 联合王国剑桥，沃尔夫森学院，客座研究员。 

1993 年夏季 富布赖特研究员。 

1989 年夏季 德国洪堡德研究员。 

1990-1991 年 德国洪堡德研究员。 

1988 年夏季 德国学术交流基金研究员。 

1986 年夏季 巴黎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1982 年 英国文化协会研究员。 

1981 年夏季 德国学术交流基金研究员。 

1974-1978 年 法国政府奖学金。 

1968-1973 年 希腊政府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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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 雅典大学法学院第一名奖状。 

1972 年 雅典大学法学院第二名奖状。 

1971 年 雅典大学法学院第五名奖状。 

大学职务 

1999 年 雅典大学公法系系主任。 

1995 年 欧洲公法中心主任。 

1994 年 雅典，《环境与法律》杂志(希腊文)创始人和编辑。 

1994 年 雅典，《法律学说与实践评论》共同创始人和共同编辑(与

雅典大学米海尔•斯塔索普洛斯教授共同创立和编辑)。 

1993 年 科孚，伊奥尼亚大学理事会成员。 

1992 年 5 月起 雅典大学法学院行政法教授。 

1985 年 5 月至 1992 年 副教授。 

1982 年 10 月 色雷斯大学法学院选任教授(未接受)。 

1982 年 6 月至 1985 年 讲师 

1980 年 9 月至 1982 年 雅典大学法学院助教。 

国际大学活动 

1998 年 1 月至 9 月 联合王国剑桥大学法学院客座成员。 

1998 年 1 月至 9 月 联合王国剑桥，沃尔夫森学院客座研究员。 

1996 年 11 月 巴黎第一大学(潘提翁-索邦)客座教授。 

1995-1996 援助波兰——匈牙利经济改革方案成员国经合组织专家。 

1993 年 4 月 波尔多第一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 

1992 年 布鲁塞尔，《国际行政学评论》编辑委员会成员。 

1992 年 意大利米兰《意大利欧洲公法杂志》科学委员会外国通

讯员。 

1992 年 伦敦国际公法中心科学委员会成员。 

1991 年 9 月 欧洲公法小组指导委员会成员(与巴黎第一大学热拉 

尔•坦西教授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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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 12 月 波尔多第一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 

1990-1991 年 海德堡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 

1988 年 英国伦敦，《欧洲公法杂志》共同创始人和共同编辑(与

巴黎第一大学热拉尔•坦西教授合作)。 

1988 年 4 月 巴黎第一大学(潘提翁-索邦)法学院客座教授。 

1988 年 2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巴黎第二大学(潘提翁-阿萨斯)法学院客座教授。 

1983-1990 年 布鲁塞尔，欧洲公共行政小组指导委员会成员。 

1984-1985 年 荷兰马斯特里赫特，欧洲公共行政学会科学委员会成员。 

1982-1983 年 联合王国剑桥大学法学院客座成员。 

1982-1983 年 联合王国剑桥，沃尔夫森学院访问学者。 

法律工作 

2000 年 出席联合国大会第五委员会希腊专家代表团团长。 

1999 年 出席大会第五委员会希腊专家代表团成员。 

1999 年 希腊无线电广播电台－电视管理局副局长。 

1999 年 希腊交通和电讯部交通和电讯问题研究咨询委员会主

席。 

1998 年 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顾问，《申诉制度报告》。 

1998 年 希腊投资中心法律顾问。 

1996 年 希腊交通条例委员会主席。 

1994 年 希腊行政程序法委员会主席。 

1992 年 国际商会仲裁员。 

1988 年 雅典，可再生能源中心法律顾问。 

1984-1985 年 雅典，内阁部长法律顾问。 

1985 年 高等法院和国家委员会律师。 

1985 年 雅典，国家公共行政中心公共行政研究所主任。 

1983-1984 年 雅典，国家经济部秘书长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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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1982 年 雅典，总理法律顾问助理。 

1980-1981 年 雅典，协调部环境总局法律顾问。 

1979-1980 年 雅典，协调部地方分权和区域发展总局法律顾问。 

1974 年 律师(雅典律师协会)。 

著作(书籍) 

World Bank Administrative Law(in press), 

Les contrats administratifs,Bruylant,1998， 

Public Contracts(in Greek),Athens，Sakkoulas Editions,1992, 

Cases and Materials in Administrative Law(in Greek),Athens,Hellenic 

University Press,1990, 

Georg Ludwig von Maurer.Die Wittelsbacher in Griechenland,edited by 

S.Flogaitis and W. Roustopani Sourlas,Athens,Sakkoulas Editions,1988, 

Friedrich von Thiersch,De la Régence en Grèce,edited by S.Flogaitis and 
H.Scholler,Athens,Sakkoulas Editions,1987, 

The Greek Administrative System(in Greek),Athens Sakkoulas Editions 1987 

Administrative Law/Droit Administratif,Paris,LGDJ,1986, 

Contemporary Aspects of State Interventionism(in Greek),Athens,Sakkoulas 

Editions,1984,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in Greek),Athens 

Sakkoulas Editions,1981, 

Système vénitien de successions ab intestat et structures familiaes dans 
les iles ioniennes,Paris/Genève,Droz,1981, 

La notion de décentralisation en France on Allemagne et en Italie, 
Paris,LGDJ,1979, 

协会 

希腊宪法协会(指导委员会成员)。 

欧洲公共行政小组(指导委员会成员)。 

欧洲公法小组(指导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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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计算机知识 

Word,Word perfect,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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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H JOON SENG（新加坡） 
 
 

出生日期： 1935 年 3 月 22 日。 

职务： 检察官和律师。 

 新加坡最高法院退休法官。 

 现任新加坡 Messrs Lee and Lee 律师事务所顾问。 

學历: (榮譽)法學士（新加坡）。 

工作語文： 英文。 

殊荣、获奖 

1975 年 因从事特警义工获警察专员颁发表扬奖状。 

1990 年 因从事特警义工获颁公共服务奖章。 

专业活动（国际和国家） 

新加坡军事上诉法院  

1997 年起担任院长至今。 

海牙常設仲裁法院 

2003 年起担任法官。 

新加坡法学会 

理事会成员（1988 年-1990 年）。 

法律部 

主持转让费用审查委员会（2000-2001 年）。 

主持审查洗钱法案、典当商法案和租购法案委员会（2001-2002 年）。 

宗教和谐总统理事会 

2002 年起成为会员。 

新加坡法律学会 

2002 年任评议会会员。 

新加坡法律事务委员会 

成员（1998-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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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双亲法庭 

2003 年起担任庭长。 

法律任命 

2003 年起担任新加坡银行协会客户调解股主席。 

2003 年起担任解决保险争议组织主席。 

2003 年起成为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区域仲裁人小组成员。 

2003 年起成为证券和期货法案、金融顾问法案和保险法案下上诉咨询小组成员。 

2003 年起成为对新加坡医疗理事会纪律委员会提供咨询意见的法律顾问小组成

员。 

2004 年起成为法律专业法案下纪律委员会主持人小组成员 

法律教育委员会成员（1970-1976 年）。 

刑法咨询委员会成员（1978-1990 年）。 

刑法审查委员会成员（1979-1981 年）。 

新加坡调停中心主席（1997-2003 年）。 

特警义工 

1967 年起担任各种职务。1989 年被任命为与助理警察专员同级的指挥官。1990

年被任命为法官后解除该职。 

国际、区域和国家会议上的演说和讲演 

1998 年 澳大利亚第六次另类解决争议办法国际会议发言者,讲

演“新千年的客户需要”（新西兰克里斯秋奇）。 

1999 年 新加坡调停中心出席吉隆坡英联邦首席法官会议小组组

长。主讲新加坡的调停工作和新加坡调停中心的启动。 

2002 年 统一国际贸易法和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会议发言

者，讲演“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业调解示范

法——对新加坡调停做法的意涵”（新加坡）。 

2003 年 另类争议解决办法认识方案会议发言者，讲演“我们亚

洲的传统——解决歧异的平台”（新加坡）。 

2003 年 在新加坡举行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第八届大会发言者，讲

演“新加坡的调停法律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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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丽叶·塞曼博·卡莱玛（乌干达） 
 

教育 

2003 年 （马耳他大学）外交与信息技术学院研究所文凭。 

2001 年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联合国预防性外

交和解决冲突春季课程。 

1999 年 （纽约大学）房地产学硕士学位。 

1983 年 （公共行政研究所）高级法文进修证书。 

1982 年 （公共行政研究所）法文进修证书。 

1979 年 （法律发展中心）法律实践文凭。 

1974-1978 年 （坎帕拉 Makercrc 大学）法学士。 

 

履历 

2001 年至今 坎帕拉外交部多边组织和条约司司长。 

职责 

国际法、人权、特权和豁免及其他法律问题领域外交部法律顾问。 

负责谈判与起草多边和双边条约与协定及准备其生效。也负责起草其他法律文

书，包括内阁文件和法令，供提交议会。还负责协调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经济问

题、裁军与社会问题。作为外交部高级管理人员参与决策。负责处理个别案件和

法令程序，尤其是涉及乌干达公民和外交的方面。 

2000-2001 年 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公使衔参赞。 

1995-2000 年 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 

 

职责 

负责处理与联合国大会第六（法律）委员会有关的工作，包括国际贸易法、海洋

法、宪章委员会、国际法委员会方面的工作，及谈判各种公约与协定。担任乌干

达代表参加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还负责处理安全理事会和维持和平行

动、人权等议题以及联合国系统人选与空缺方面的工作。 

负责与乌干达代表团拥有的产权相关的所有房地产事务，包括协调租户和经纪

人、谈判与起草租约、评估管理工作等。 

担任代表团法律顾问，包括处理与卖方、供应商和雇员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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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1995 年 外交部法律司代理司长。 

 

职责 

指导该司工作人员，制定工作计划、任务和截止期限。担任外交部高级管理小组

成员。 

负责处理国际法事务，特别是联合国大会第六（法律）委员会的工作。在国际法

和国际关系方面联系其他政府和国际组织。 

负责起草和谈判多边与双边条约和协定及其批准。 

起草其他法律文书。建立政府加入的所有协定、公约和条约——包括其他重要法

律文书——的登记处。 

负责人权和人道主义法议题和性别议题。帮助撰写和提出各种国际文书规定的人

权报告和回应有关侵犯这些权利的指责。 

负责领事和特权与豁免事务。1995 年在新聘外交人员上岗培训班就这一主题提出

以下文件： 

有关向乌干达提供的奖学金和研究金的教育事务，包括国外留学生福利。 

外交部法律总顾问。 

1980 年加入外交和区域合作部，担任负责批准条约和领事事务的法律顾问。 

1979 年（坎帕拉市委员会）市政宣传法律顾问。 

职责 

助理市政宣传，负责在市委员会法院整理和起诉案件；负责处理其他法律事项和

担任市委员会秘书。 

成就 

2000-2004 年 海底管理局金融委员会成员。 

2000 年 4 月 宪章委员会届会副主席。 

 

出席的会议和讨论会 

1985 年 日内瓦不扩散核武器公约审查会议。 

1986 年 日内瓦外贸法律事务讨论会。 

1987 年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组织的海牙国际法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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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 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第三委员会）。 

1989 年 冈比亚人权文书执行情况讨论会。 

1989 年 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第三委员会）。 

1990 年 开罗外交讨论会。 

1991 年 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第三和第六委员会）。 

1992 年 日本妇女与发展讨论会。 

1994 年 训研所债务管理谈判和起草贷款协议讲习班。 

1994 年 参加（坦桑尼亚灵活共和国阿鲁沙）恢复东非共同体法

律文书的谈判和起草工作。 

1995 年 向人权委员会提交乌干达报告代表团的成员。 

1995 年 北京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 

1996-2004 年 牙买加海洋法会议。 

1999 年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英联邦法律部长会议 

2002 年 2 月 纽约大学第十七届外交人员国际人道主义法年度讨论

会。 

2001-2003 年 联合国大会第五十六至五十八届会议。 

 

语文 

精通说写英文；通晓法文。 

未出版著作 

1． Acquisition,holding and conveyancing of real property by diplomats, 

missions/foreign States. 

2． Paper presented in Arusha, United Republics of Tanzania on Uganda’s 
ratif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3． The Role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African Wome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4． The implications of article 98 of the bilateral agreements on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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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籍 

国际女律师联合会联属乌干达女律师联合会成员，主要目标为教育妇女知悉其法

律权利和可能时提供法律援助。 

国际法和比较法非洲协会。 

促进世界和平妇女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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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里吉特·斯特恩(法国)
*
 

 

1942 年 1 月 14 日生于斯特拉斯堡。 

现任职务 

巴黎第一大学教授。 

巴黎第一大学国际法中心主任。 

全国消灭杀伤地雷委员会主席(1999 年 10 月以来) 

勋章 

骑士勋章。 

学历 

斯特拉斯堡中学高中毕业。 

斯特拉斯堡、纽约和巴黎大学及研究所： 

 斯特拉斯堡大学法学硕士(1958-1962 年)。 

 斯特拉斯堡政治研究所毕业(1958-1961 年)。 

 纽约大学比较法硕士(1962-1963 年，富布赖特奖学金)。 

 巴黎大学公法高等研究文凭和政治学高等研究文凭。（1964-1966）。 

 法学博士(1970 年)。 

 法国律师考试及格(1970 年)。 

 法学院教授资格合格(1970 年，第二名)。 

履历 

巴黎法学院、巴黎法律、经济和政治学大学助教(1966-1970 年)。 

第戎大学副教授(1970-1974 年)。 

第戎大学正教授(1975-1980 年)，巴黎第十大学(楠泰尔)正教授(1988-1989 年)。 

教育部研究和博士研究办公室法律、政治学、经济和管理事务主任(1988 年 10 月

至 1991 年 4 月)。 

巴黎第一大学(潘提翁-索邦)正教授(1991 年 10 月以来)。 

政治研究所教授(1992 年 10 月至-1994 年 6 月)。 

国际法中心主任(自其 1982 年成立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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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以外职务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员(法国提名，1992 年 1 月 16 日以来)。 

国际商会法国委员会成员。 

亚洲开发银行行政法庭成员(1995-1997 年)。 

国际法院波斯尼亚控诉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案波斯尼亚政府

法律队成员。 

法国政府和许多国外政府、国际组织(联合国、联合国大学)和公司(杜梅斯公司，

地质矿物调查所等等)专家和顾问。 

全国消灭杀伤地雷委员会主席。 

迪拜工商会商业和解和仲裁中心仲裁员。 

亚历山德里亚大学勒内•让•迪皮伊法律与发展中心科学委员会成员(1998 年以

来)。 

许多学会成员：法国国际法学会，国际法协会，国际经济法协会，魁北克国际法

学会，美国国际法学会。 

国际咨询工作和参与国际仲裁 

巴塞罗那拖车公司案西班牙队成员(1970 年 2 月 5 日判决)。 

联合国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顾问(1984-1985 年)。 

国际商会“Carnation revolution”仲裁案后担任葡萄牙政府造船厂国有化问题

顾问(1985 年)。 

伊朗-美国争端法庭一系列案件顾问和律师： 

利息问题：A/19 号案(美国和伊朗间签订的《阿尔及尔协定》解释案)-1985

年 4 月书面顾问意见-1987 年 4 月，海牙伊朗-美国争端法庭辩护。 

不当得利问题，1985 年 12 月。 

仲裁法庭在提名专家方面的权限问题，1986 年 3 月。 

冻结外国资产问题，1988 年 2 月。 

占领大使馆问题：A/4、A/7 和 A/15 号案件(1990 年 3 月，诉状——1992 年，

书面辩词——预定提交1994年 11月伊朗——美国争端法庭的答辩词和辩词

(后因案件撤销而作废)。 

举证责任，199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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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双重国籍国民的责任：第 313 号案件(加贝案)，1991 年 2 月。 

国家对双重国籍国民的责任：第 193 号案件(礼萨•马利克案)-伊朗-美国争

端法庭辩护(第三庭，庭长阿兰焦•鲁伊斯先生)，1991 年 2 月。 

两项判决之间矛盾的问题(柯达案)，1991 年 9 月。 

国家对双重国籍国民的责任(对利利奇教授顾问意见的答复)，1991 年 10 月。 

双重国籍案中中止诉讼问题，1994 年 5 月。 

沙赫财产问题：A/11 号案件，咨询意见，1992 年 4 月。 

国家对双重国籍国民的责任：第 221 号案件(阿斯加里•纳萨里案)-伊朗-美

国争端法庭英语辩护(第一庭，庭长鲁达先生)，1993 年 12 月。 

国家对双重国籍国民的责任：第 309、392 号案件(莉莉•米尔思拉•法拉•劳

伦斯案)，1994 年(先后两次咨询意见，1994 年 5 月和 1994 年 9 月)。 

国家对双重国籍国民的责任：第 164 号案件(基埃案)和第 832 号案件(塔瓦

科利案)-伊朗-美国争端法庭，英语辩护(第三庭，庭长阿兰焦•鲁伊斯先生)，

1994 年 12 月。 

沙赫财产问题：第 A/11 号案件，海牙伊朗-美国争端法庭辩护，1998 年 2

月 16 日至 18 日。 

法国和新西兰间《彩虹战士号案》法国政府顾问和律师；特设仲裁法庭辩护

(纽约，1989 年 11 月；法庭庭长希门尼斯•德阿雷查加先生)。 

国际法中国家元首的刑事责任，咨询意见，1990 年 12 月。 

杜梅斯公司与伊拉克的争端中，杜梅斯公司的管辖权豁免问题，咨询意见。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法国仲裁员及和解员。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的承认问题，向《时事报》提供的咨

询意见，1994 年 1 月。 

国际法院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控诉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

案法律队成员(从 1995 年起)。初步抗告辩护，1996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3

日。参与起草 1998 年 4 月 23 日提交国际法院的答辩词。 

亚洲开发银行行政法庭成员，1995 至 1997 年。 

地质矿物调查所秘鲁国民(塞迪明和雅纳科查)争端，咨询意见，1996 年 1

月，1996 年 10 月，1998 年 1 月。以专家身份在国际商会法庭出庭，1998

年 4 月 27 日——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处理争端问题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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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以外国家及法国的美国大学教职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法学院客座教授(1972 年 9 月至 1973 年 6 月)。 

以下大学客座教授：达卡(联合国训练研究所，1975 年)；波士顿学院(1983 年)；

达累斯萨拉姆外交学院(1983 年)；上海外国语学院(1986 年)；纽约大学(1988 年

夏季班)。 

东京，联合国大学客座研究员，1995 年 2 月。 

纽约大学教授(全球法学院方案，1995 年 8 月至 10 月)。 

圣迭戈大学巴黎夏季班讲授国际经济争端的解决：1988 年、1991 年、1996 年夏

季班。 

海牙国际法学院讲授国家继承，1995 年 7 月。 

塞萨洛尼卡国际公法和国际关系研究所 21 世纪人权与民主研讨会讲授灭绝种族

公约，1998 年 9 月。 

集体责任 

法国国际法学会执行理事会成员(1984 至 1996 年，1998 年以来)。 

美国国际法学会执行理事会成员(1998 年以来)。 

《法国国际法年鉴》编辑委员会成员。 

高等法律研究所执行理事会成员。 

国际法协会国家继承委员会报告员。 

《国际法律材料》法国通讯编辑。 

医师无国界协会科学理事会成员。 

《原始文本》汇编编辑委员会成员(法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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